附件2
全省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服务采购内容及要求


1、 技术标准与要求
	一、名称及预算

	1.名称：全省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服务。
2.限价：最高限价为人民币25.77万元(包括但不限于为组织、保障全省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所发生的：服务演练的专业演练器材、指挥调度及辅助器材等设备租赁费、测试费、差旅费、专家费、资料费、通信费、税费等)，凡超出最高限价的，一律视为无效响应。
响应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包干价，包括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除成交金额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主要目标
	根据《全国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实施办法》（国无办函〔2020〕5号）要求，按照《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科目设置及实施指南》（2024年版），结合全国片区演练实施方案和福建省无线电管理、电磁频谱管控工作实际，组织开展2025年福建省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具体时间以采购人最终确定的为准），旨在提高全省无线电监测队伍技术能力和无线电安全保障能力。2025年全省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拟设置包括但不限于无线电基础理论考试、徒步定位、移动监测及定位、考试无线电保障等科目。本项目是为保障该次演练活动开展所采购的相关服务。

	三、服务内容
	组织完成监测技术演练及适应性集训。包括：一是监测技术演练活动全流程服务。提供（活动筹备、正式演练及后期收尾工作）所需的演练选址、组织、指挥调度、技术支持，提供专业器材设备供演练使用，演练场景设计及搭建、演练裁判及辅助人员、演练音视频录制，后勤保障、媒体宣传、通信线路、辅助设备器材提供以及信息技术服务等工作。二是监测技术实地适应性集训服务。提供课程设计、师资调配、场地、信号源、食宿和技术支持等。
（一）全省监测技术演练活动全流程服务
1. 演练组织
策划拟制福建省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方案和脚本，明确演练内容、演练科目、演练规则、评分标准和演练流程；
负责演练场地的勘查选址布置，协调演练候选场地及确定演练食宿酒店；
组建演练服务团队负责演练的组织实施和提供技术支持，做好相应的接待和技术支持等服务工作，以及复盘分析交流；
组建裁判团队，按照演练规则、评分标准和演练方案，严格、公正、公平评判。
2. 提供演练装备
2.1无线电信号源：提供充足的《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科目设置及实施指南》（2024年版）涉及的信号源、无人机等器材供演练使用，使用时间不少于30个自然日，单个信号源自带电池持续使用时间应≥5小时。
信号源包括徒步定位信号源、模拟考试作弊信号源、专项(GNSS、卫星、行业专用、GOIP等)监测及定位信号源等，具备可配置的长发、间发发射功能。
信号源数量：徒步定位信号源不少于10个，其他信号源各类≥2个。
2.2理论考试参考资料纸质版：≥20套。
2.3辅助设备。包括移动信号源车载平台（≥3辆）、演练语音调度指挥设备、裁判装备、现场信号源监测管控设备以及有关转接头、射频线缆、稳压源、三角架、适配器、电源插座、演练人员与裁判用具（办公用品、参演人员统一服装及胸卡、铭牌等）等辅助设备、物品。
演练人员≤27人，裁判人员≥5人，技术支持≥2人。
为履行服务所需，上述未尽列明的，供应商应当予以提供，所产生的费用包括在总报价中。
3. 演练场地及场景搭建
3.1演练场地勘查与协调
按照全国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场地要求，实地勘察、确定演练场地，并负责与当地相关部门的协调和报备工作。
3.2演练场地电磁环境测试
对所勘察的演练场地进行电磁环境测试，以确保符合演练需要；在彩排和演练活动开展期间进行电磁环境测试，及时发现、排除影响演练正常开展隐患。
3.3演练实时展示
为全省演练提供演练实时展示系统，提供基于但不限于实现以下功能的设备及通信线路（有线、无线）：具备基于GIS的人员车辆定位、实景视频回传及大屏显示系统展示，并据实记录演练轨迹且具备后期回放复盘交流、演示等功能。
3.4负责演练场相关氛围布置和道具准备等。
包括但不限于开闭幕式场景搭建、演练人员等待休息区、科目导引牌、启终点提示牌、帐篷条幅等等。负责演练指挥部搭建、布置及运行。制作演练宣传展板并提供满足搭建指挥部场地以及所必备的屏幕、桌椅、音响设备（包含音响、无线话筒、支架等）、电源及插线板、有/无线通信线路、笔记本电脑等操作终端及其相关接口转换器，以及所需的辅助器材等。
4.负责演练所需设备、仪器等物资的运送。
5.其他服务
5.1负责演练期间安保工作，提供防疫措施落实以及演练全程常用药品服务，确保演练过程中人、物的安全。
5.2负责训练培训演练的视频记录、策划、拍摄和后期制作，并提供演练总结记录片1部（10分钟之内）及培训演练期间所录制的所有视频。
5.3复盘分析。负责对各科目演练情况进行分析、解答、评判，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或解决方案。
5.4提供指挥部布置场所。指挥部遵循简洁、规整、大方原则搭建。
（二）适应性集训
1. 集训科目。按照全国第五片区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实施方案科目设置。
2.提供师资力量。提供采购人认可的集训演练师资力量，负责课程设计和集训训练演练。
3.提供集训装备。提供集训满足所需的信号源、无人机和移动信号源车载平台等，供集训及汇报演练使用，各类信号源使用时间不少于30个自然日，单个信号源自带电池需持续使用时间≥5小时。徒步定位信号源不少于10个，无人机≥2个，其他信号源各类≥2个，移动信号源车载平台≥2辆。
4.组织集训。按照经采购人认可的集训方案，在全国第五片区演练地开展实地适应性集训，时间≥7个自然日，人员≤15人；包含提供集训所需的信号源、车载平台、师资力量、集训场所、人员食宿等。

	四、服务要求

	1.供应商能够针对本项目组建专门的服务团队。
2.供应商熟悉全国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有关要求、组织程序、演练规范，具备相关设备及技术能力；
3.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分包或拆包，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的要求提供完整的服务。
4.供应商在实施过程中，应与采购人联系沟通及汇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通报。
5.供应商对执行本项目过程中知悉的涉密信息严加保密，不得将其知悉的秘密和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对外泄露。

	五、项目成果要求

	形成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分析报告，建立2025年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服务项目档案。

	六、附则

	1.公开展示的限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采购人同意都无权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公开展示项目成果。
2.解释权
本需求书解释权归采购人所有。



2、 主要商务要求
（1） 标的提供的时间
签订合同后至2025年12月31日，如有特殊情况，供应商应继续履行服务至本项工作全部完成。
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供应商提交经采购人认可的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及集训方案。
（2） 付款方式
1期：供应商提交经采购人认可的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及集训方案，并向采购人提供相应的发票及支付文件后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50%的合同款。
2期：完成全省2025年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及集训服务，提交2025年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分析报告、2025年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服务项目档案，并向采购人提供相应的发票及支付文件后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50%的合同款。
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相关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
（3） [bookmark: _GoBack]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